
 
10-1 

拾、申請容積獎勵項目及額度 

本案更新單元依據都市更新條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新北市都市更新建

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申請容積獎勵，

其獎勵之項目、額度及比例整理如表 10-1 及表 10-2。 

一、申請都市更新建築獎勵容積說明 

依據 100 年 8 月 18 日新北市政府北府城更字第 1000000801 號令發布「新北市都

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規定，本更新單元申請之容積獎勵內容說明如下： 

更新單元總面積：12,322.37 ㎡ 

特(專一)：4,403 ㎡；特(專三)：4,403 ㎡；重建基地總面積：8,806 ㎡ 

容積率：特(專一)，300%；特(專三)，288%；平均容積率，294% 

基準容積：特(專一)，13,209.00 ㎡；特(專三)，12,680.64 ㎡，合計 25,889.64 ㎡ 

表 10-1  特(專一)容積獎勵試算表 

項次 申請容積獎勵項目 
獎勵面積 

(㎡) 

基準容積比

率(%) 

一 申請更新容積獎勵   

(二) 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其樓地板面積不予計算容積 819.63(免計) 6.21% 

(三) 

1. 協助開闢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   

2. 
提供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用或捐贈都市更

新基金 
783.15 5.93% 

小計 

【獎勵容積上限≦法定容積 15%】 
  

(四) 保存維護歷史性、紀念性、藝術價值之建築物   

(五) 

整體規劃設計對於都市環境品質、無障礙環境、都市景觀、都

市防災、都市生態具有正面貢獻，或採智慧型建築設計，其標

準高於都市計畫、消防、建築及相關法令規定之容積獎勵者 

    

1. A1：設計建蔽率(綠覆率達 60%以上) 924.63 7.00% 

2. 
獎勵容積上限： 

A1＋A2＋A3＋A4＋A5＋A6＋A7≦法定容積 20% 
924.63 7.00% 

(六) 

配合都市發展特殊需要而留設大面積開放空間、人行步道及騎

樓之容積獎勵者 
    

1. 

基地配置自建築線(含計畫道路、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地)

起退縮淨寬(不含造型板、雨遮)4 公尺以上建築，並於空

間內配合周邊道路系統，設置人行步道、自行車道、街角

廣場、街道傢俱、無障礙空間、綠化植栽或增加必要之路

寬者 

    

  

(3)面臨二條以上道路之基地，臨道路側均退縮者，以實際

退縮面積×a 倍核計獎勵容積(商業區 a＝2.0，住宅區或

其他分區 a＝1.5) 

1,198.19 9.07% 

小計 

【獎勵容積上限≦法定容積 30%】 
1,198.19 9.07% 

項次 申請容積獎勵項目 
獎勵面積 

(㎡) 

基準容積比

率(%) 

(七) 

申請綠建築設計取得綠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綠建築分級評估

銀級以上者，給予法定容積 6%之獎勵，取得黃金級以上者，

給予法定容積 8%之獎勵，取得鑽石級以上者，給予法定容積

10%之獎勵。 

  

(八) 更新地區時程之容積獎勵 1,320.90 10.00% 

(九) 

更新單元規模及類型，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 15%為上限：     

2. 

A2：於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規模達 3,000 ㎡

以上；或於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內

建築物總投影面積達更新單元土地面積三分之一且

更新單元規模達 3,000 ㎡以上者 

1,981.35 15.00% 

小計 

【獎勵容積上限≦法定容積 15%】 
1,981.35 15.00% 

(十) 
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容積獎勵，其獎勵額度以

法定容積 20%為上限 
  

(十一) 

更新後超過二分之一原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分配未達直

轄市、縣(市)平均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更新後不增加更新前

住宅單元 10%者 

  

(十二) 

1. 

建築物主體造型創新，具地標性、前瞻性、未來性，或採

新技術、新工法，對於都市美學及建築技術提昇深具貢

獻，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推薦為創意建築者，獎勵

法定容積 10% 

  

2 

屬地震、火災、水災、風災、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輻

射污染建築物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經本府判定為危

險建築物有立即拆除重建必要者 

  

3. 屬合法四層樓以上之建築物   

4. 

捐贈消防、警政、衛生、醫療、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等

設備或設施，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以法定容積

5%為上限 

  

5. 

配合大眾捷運系統或水岸，提供或設置適當之天橋(空

橋)、人工平臺、跨堤設施、景觀平臺供公眾使用者，以法

定容積 5%為上限 

  

申請更新容積獎勵合計(不含免計) 6,208.22 47.00% 

申請更新容積獎勵合計(不含免計) 

【獎勵容積上限≦法定容積 50%】 
6,208.22 47.00% 

申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獎勵-綠建築 396.27 3.00% 

申請容積移轉 

【獎勵容積上限≦法定容積 40%】 
4,425.01 33.50% 

申請容積獎勵合計 11,029.50 83.50% 

註：1.實際獎勵面積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委員會審議結果為主。 

2.擬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勵為 47%，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13 條規定，本案容積

獎勵上限為 50%，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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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  特(專三)容積獎勵試算表 

項次 申請容積獎勵項目 
獎勵面積 

(㎡) 

基準容積比

率(%) 

一 申請更新容積獎勵   

(二) 
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

施，其樓地板面積不予計算容積 

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 887.00(免計) 6.99% 

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 1,163.16 9.17% 

(三) 

1. 協助開闢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   

2. 
提供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用或捐贈都市更

新基金 
  

小計 

【獎勵容積上限≦法定容積 15%】 
  

(四) 保存維護歷史性、紀念性、藝術價值之建築物   

(五) 

整體規劃設計對於都市環境品質、無障礙環境、都市景觀、都

市防災、都市生態具有正面貢獻，或採智慧型建築設計，其標

準高於都市計畫、消防、建築及相關法令規定之容積獎勵者 

    

1. A1：設計建蔽率(綠覆率達 60%以上) 1,141.25 9.00% 

2. 
獎勵容積上限： 

A1＋A2＋A3＋A4＋A5＋A6＋A7≦法定容積 20% 
1,141.25 9.00% 

(六) 

配合都市發展特殊需要而留設大面積開放空間、人行步道及騎

樓之容積獎勵者 
    

1. 

基地配置自建築線(含計畫道路、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地)

起退縮淨寬(不含造型板、雨遮)4 公尺以上建築，並於空

間內配合周邊道路系統，設置人行步道、自行車道、街角

廣場、街道傢俱、無障礙空間、綠化植栽或增加必要之路

寬者 

    

 

(3)面臨二條以上道路之基地，臨道路側均退縮者，以實際

退縮面積×a 倍核計獎勵容積(商業區 a＝2.0，住宅區或

其他分區 a＝1.5) 

485.34 3.83% 

小計 

【獎勵容積上限≦法定容積 30%】 
485.34 3.83% 

(七) 

申請綠建築設計取得綠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綠建築分級評估

銀級以上者，給予法定容積 6%之獎勵，取得黃金級以上者，

給予法定容積 8%之獎勵，取得鑽石級以上者，給予法定容積

10%之獎勵。 

  

(八) 更新地區時程之容積獎勵 1,268.06 10.00% 

(九) 

更新單元規模及類型，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 15%為上限：     

2. 

A2：於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規模達 3,000 ㎡

以上；或於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內

建築物總投影面積達更新單元土地面積三分之一且

更新單元規模達 3,000 ㎡以上者 

1,902.09 15.00% 

小計 

【獎勵容積上限≦法定容積 15%】 
1,902.09 15.00% 

(十) 
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容積獎勵，其獎勵額度以

法定容積 20%為上限 
  

項次 申請容積獎勵項目 
獎勵面積 

(㎡) 

基準容積比

率(%) 

(十一) 

更新後超過二分之一原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分配未達直

轄市、縣(市)平均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更新後不增加更新前

住宅單元 10%者 

  

(十二) 

1. 

建築物主體造型創新，具地標性、前瞻性、未來性，或採

新技術、新工法，對於都市美學及建築技術提昇深具貢

獻，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推薦為創意建築者，獎勵

法定容積 10% 

  

2 

屬地震、火災、水災、風災、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輻

射污染建築物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經本府判定為危

險建築物有立即拆除重建必要者 

  

3. 屬合法四層樓以上之建築物   

4. 

捐贈消防、警政、衛生、醫療、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等

設備或設施，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以法定容積

5%為上限 

  

5. 

配合大眾捷運系統或水岸，提供或設置適當之天橋(空

橋)、人工平臺、跨堤設施、景觀平臺供公眾使用者，以法

定容積 5%為上限 

  

申請更新容積獎勵合計(不含免計) 5,959.90 47.00% 

申請更新容積獎勵合計(不含免計) 

【獎勵容積上限≦法定容積 50%】 
5,959.90 47.00% 

申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獎勵-綠建築 380.41 3.00% 

申請容積移轉 

【獎勵容積上限≦法定容積 40%】 
4,248.01 33.50% 

申請容積獎勵合計 10,588.32 83.50% 

註：1.實際獎勵面積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委員會審議結果為主。 

2.擬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勵為 47%，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13 條規定，本案容積

獎勵上限為 50%，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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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第 2 點 

有關申請公益設施之容積獎勵部分，本案擬申請項目包括：更新後提供社區

使用之公益設施及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等 2 項，各項申請獎勵項

目說明如下： 

1.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 

(1)法令規定 

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其樓地板面積不予計算容積： 

A.係指公寓大廈共用部分留設供社區作集會、休閒、文教或交誼等服務性

公共空間，並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訂定管理維護計畫，納入規約草

約據以執行。 

B.產權應登記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有。 

C.屬「建築技術規則」第 162 條所定不計樓地板面積部份，不得列計本款。 

(2)申請獎勵額度 

A.特(專一) 

本案於建築物 2 樓設置公益設施供區內辦公或工作之人員及商務洽公

民眾使用，包括體適能中心、桌球區、撞球區、綜合教室(多功能教室、

小會議室)等，設置樓地板面積為 819.63 ㎡(詳見圖 10-1 及拾貳、都市

設計與景觀計畫：專章檢討-專章二 、 社區公益設施檢討專章)，約佔

特(專一)法定容積 6.21%。 

B.特(專三) 

本案於建築物 3 樓設置公益設施供社區居民使用，包括體適能中心、桌

球區、綜合教室(媽媽教室、視聽會議室、多功能教室)等，設置樓地板

面積為 887.00 ㎡(詳見圖 10-1 及拾貳、都市設計與景觀計畫：專章檢討

-專章二 、 社區公益設施檢討專章)，約佔特(專三)法定容積 6.99%。 

本案合計規劃之社區公益設施總樓地板面積為 1,706.63 ㎡，本項樓地板面

積將依規定不予計算容積。 

2.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 

(1)法令規定 

A.係指供機關(構)、社區住戶或社區住戶以外之不特定公共使用。 

B.室內主建物面積至少須達三百平方公尺，並應具備獨立之出入動線，且

符合無障礙環境需求。產權並應另編建號，單獨登記。 

C.實施者應一併就所提供之公益設施設計施工完成，依使用種類與目的，

設置使用所需之基本設施、設備或裝修，並得經受贈單位之同意，將其

折算為費用。且為協助受贈單位對公益設施之管理維護，實施者應視實

際需要提供必要之管理維護費用，並納入事業計畫書載明。 

D.實施者應於更新事業完成後將公益設施產權無償登記為公有，並於領得

使用執照並完成水、電及相關設施、設備或裝修後，由實施者會同受贈

單位辦理移交接管。 

E.受贈單位或管理機關必要時得另行依法處分利用。 

F.樓地板面積除不計入容積外，得依下列公式計算獎勵容積，並以法定容

積之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A=(B1+B2+B3)×1.2/(C1-C2-C3) 

A ：捐贈公益設施之獎勵容積（≦法定容積之百分之十五） 

B1：捐贈公益設施土地成本 

B2：興建成本及設備設施裝修費用 

B3：提供管理維護基金 

C1：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 

C2：單位興建成本 

C3：單位管銷費用 

(2)申請獎勵額度 

本案於特(專三)規劃公共托育中心面積 730.70 ㎡(詳見圖 10-2)，並設置獨

立出入口，未來產權將捐贈與新北市政府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依規定

提撥管理維護經費。 

B1：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附表一規定 

捐贈公益設施土地成本=(730.70 ㎡×1.25/46,401.47 ㎡)×4,403 

×1,680,000 元/坪×0.3025=44,045,417 元 

B2：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附表一規定 

興建成本及設備設施裝修費用 730.70 ㎡×1.25×56,796 元/㎡

=51,876,047 元 

B3：依「新北市政府辦理公益性及供公眾使用設施或空間管理維護經

費要點」，200 元/㎡/年×730.70 ㎡×25 年=3,653,500 元。 

C1：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 498,200 元/坪(150,706 元/㎡) 

C2：單位興建成本 56,796 元/㎡ 

C3：單位管銷費用 56,796 元/㎡×11%=6,248 元/㎡ 

A=(44,045,417 元+51,876,047 元+3,653,500 元)×1.2/(150,706 元/㎡－

56,796 元/㎡－6,248 元/㎡)= 1,36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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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計算，本案於特(專三)規劃公共托育中心面積 730.70 ㎡，可申請容積

獎勵面積 1,363.07 ㎡，本案擬申請 1,163.16 ㎡，約特(專三)法定容積之

9.17%，符合「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第 2 點法定容

積 15%上限之規定。 

本項管理維護基金將由實施者於取得使用執照前，以現金、金融機構本票

或支票，一次繳納予該設施空間之新北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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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 社區公益設施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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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 捐贈公益設施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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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第 3 點 

本案擬申請項目為捐贈經費予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基金，說明如下： 

1.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 

(1)法令規定 

提供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用或捐贈經費予本府都市更新基

金者，應同時符合下列規定： 

A.提供管理維護費用者，應經公共設施管理機關認定有必要性，其費用納

入都市更新基金。 

B.本款金額應於取得建造執照前全數一次繳納。 

C.依下列公式計算獎勵容積： 

A2＝(B1×1.2)/(C1－C2－C3) 

A2：提供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用或捐贈經費予本府都市

更新基金之獎勵容積 

B1：維護管理費用或捐贈都市更新基金之金額 

C1：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 

C2：單位興建成本 

C3：單位管銷費用 

(2)申請獎勵額度 

A.本案於特(專一)捐贈都市更新基金 63,593,600 元，得申請容積獎勵面積

783.16 ㎡，約法定容積之 5.93%，計算如下。 

A2＝(B1×1.2)/(C1－C2－C3) 

A2：提供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用或捐贈經費予新北市政

府都市更新基金之獎勵容積 

B1：維護管理費用或捐贈都市更新基金之金額 63,593,600 元 

C1：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 498,200 元/坪(150,706 元/㎡) 

C2：單位興建成本 47,986 元/㎡ 

C3：單位管銷費用 47,986 元/㎡×11%=5,278 元/㎡ 

A2=( 63,593,600 元×1.2)/( 150,706 元/㎡－47,986 元/㎡－5,278 元/㎡) 

＝783.16 ㎡ 

經計算，本案捐贈 63,593,600 元經費予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基金，並於

取得建造執照前全數一次繳納，可申請容積獎勵面積 783.16 ㎡，約佔

特(專一)法定容積之 5.93%，符合「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

基準」第 3 點法定容積 15%上限之規定。 

B.本案於特(專三)捐贈都市更新基金 2,922,500 元，得申請容積獎勵面積

35.99 ㎡，約法定容積之 0.28%，計算如下。 

A2＝(B1×1.2)/(C1－C2－C3) 

A2：提供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用或捐贈經費予新北市政

府都市更新基金之獎勵容積 

B1：維護管理費用或捐贈都市更新基金之金額 2,922,500 元 

C1：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 498,200 元/坪(150,706 元/㎡) 

C2：單位興建成本 47,986 元/㎡ 

C3：單位管銷費用 47,986 元/㎡×11%=5,278 元/㎡ 

A2=(2,922,500 元×1.2)/( 150,706 元/㎡－47,986 元/㎡－5,278 元/㎡) 

＝35.99 ㎡ 

經計算，本案捐贈 2,922,500 元經費予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基金，並於

取得建造執照前全數一次繳納，可申請容積獎勵面積 35.99 ㎡，約佔特

(專三)法定容積之 0.28%，符合「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

準」第 3 點法定容積 15%上限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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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第 5 點 

有關申請更新單元之整體規劃設計之容積獎勵部分，本案擬申請項目為設計

建蔽率(A1)，說明如下： 

1.設計建蔽率(A1) 

(1)法令規定 

建蔽率符合下列規定，且綠覆率達 60%以上。 

綠覆率＝綠覆面積÷(實設空地面積－騎樓－迴廊－私設通路－基地內通

路－無遮簷人行道)×100%≧60% 

B＝法定建蔽率－設計建蔽率 

〔本款設計建蔽率之計算：建築面積÷

(基地面積－現有巷道面積)〕 

獎勵額度 

B ≧ 10% 獎勵法定容積 3% 

B ≧ 15% 獎勵法定容積 5% 

B ≧ 20% 獎勵法定容積 7% 

B ≧ 25% 獎勵法定容積 9% 

(2)A1申請獎勵額度 

A.特(專一) 

(A)基地面積 4,403 ㎡，法定建蔽率 55%，建築面積為 2,421.65 ㎡。實

設建築面積為 1,439.25 ㎡，設計建蔽率為 32.69%。本基地法定建蔽

扣除設計建蔽率，B 值等於 22.31%。依上表之規定，本案得爭取獎

勵法定容積 7%(詳見圖 10-3)。 

(B)綠覆率檢討(詳見圖 10-5) 

景觀喬木(米高徑大於 10cm)：42 棵×20 ㎡＝840.00 ㎡ 

灌木類：600.87 ㎡×1.5＝901.31 ㎡ 

地被類：373.16 ㎡ 

綠覆面積合計＝840.00 ㎡＋901.31 ㎡＋373.16 ㎡＝2,114.47 ㎡ 

實設空地面積＝4,403 ㎡－1,439.25 ㎡＝2,963.75 ㎡ 

綠覆率＝(綠覆面積÷實設空地面積)×100% 

＝(2,114.47 ㎡÷2,963.75 ㎡)×100% 

＝71.34%＞60%...............OK 

(C)本案申請 7%獎勵；獎勵容積 13,209.00 ㎡×7%＝924.63 ㎡。 

B.特(專三) 

(A)基地面積 4,403 ㎡，法定建蔽率 55%，建築面積為 2,421.65 ㎡。實

設建築面積為 1,262.87 ㎡，設計建蔽率為 28.68%。本基地法定建蔽

扣除設計建蔽率，B 值等於 26.32%。依上表之規定，本案得爭取獎

勵法定容積 9%(詳見圖 10-4)。 

(B)綠覆率檢討(詳見圖 10-6) 

景觀喬木(米高徑大於 10cm)：33 棵×20 ㎡＝660.00 ㎡ 

灌木類：939.12 ㎡×1.5＝1,408.68 ㎡ 

綠覆面積合計＝660.00 ㎡＋1,408.68 ㎡＝2,068.68 ㎡ 

實設空地面積＝4,403 ㎡－1,262.87 ㎡＝3,140.13 ㎡ 

綠覆率＝(綠覆面積÷實設空地面積)×100% 

＝(2,068.68 ㎡÷3,140.13 ㎡)×100% 

＝65.88%＞60%...............OK 

(C)本案申請 9%獎勵；獎勵容積 12,680.64 ㎡×9%＝1,141.25 ㎡。 

2.獎勵容積上限：A1＋A2＋A3＋A4＋A5＋A6＋A7≦法定容積 20% 

(1)特(專一) 

擬申請設計建蔽率(A1)獎勵面積 924.63 ㎡，為法定容積之 7.00%，符合本

項申請容積獎勵上限 20%之規定。 

A1＝924.63 ㎡(7.00%)≦法定容積 20%【符合規定】 

(2)特(專三) 

擬申請設計建蔽率(A1)獎勵面積 1,141.25 ㎡，為法定容積之 9.00%，符合

本項申請容積獎勵上限 20%之規定。 

A1＝1,141.25 ㎡(9.00%)≦法定容積 20%【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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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  特(專一)建築面積計算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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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  特(專三)建築面積計算圖(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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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5  綠覆面積檢討圖(特(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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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6  綠覆面積檢討圖(特(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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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第 6 點 

1.法令規定 

配合都市發展特殊需要而留設大面積開放空間、人行步道及騎樓之容積獎勵

者，應符合下列規定，其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 30%為上限： 

(1)基地配置自建築線(含計畫道路、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地)起退縮淨寬(不含

造型板、雨遮)4 公尺以上建築，並於退縮空間內配合周邊道路系統，設置

人行步道、自行車道、街角廣場、街道家具、無障礙空間、綠化植栽或增

加必要之路寬者，依下列規定核算獎勵容積： 

A.屬計畫道路所圍之完整街廓、或由現有巷道等所圍之街廓且其基地面積

達 3,000 ㎡以上，四周均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a 倍核計獎勵容積(商

業區 a＝2.6，住宅區或其他分區 a＝2.0)。 

B.面臨 3 條以上道路之基地，臨道路側均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a 倍核

計獎勵容積(商業區 a＝2.3，住宅區或其他分區 a＝1.8)。 

C.面臨 2 條以上道路之基地，臨道路側均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a 倍核

計獎勵容積(商業區 a＝2.0，住宅區或其他分區 a＝1.5)。 

D.其他臨道路側部分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a 倍核計獎勵容積(商業區

a＝1.2，住宅區或其他分區 a＝1.0)。 

E.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第 5點第 3項退縮部分不得計入本款實

際退縮面積。 

F.街角廣場應設置於道路轉角處，其最小設置面積不得小於 36 ㎡，最短

邊長度不得小於 6 公尺。街角廣場得設頂蓋，且淨高不得低於 6 公尺，

並以其頂蓋投影面積×0.8 倍核計獎勵容積。 

(2)空地集中留設於沿街面形塑公共開放空間面積達 500㎡以上以實際留設面

積核計獎勵容積。(本款面積與前款退縮面積及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

地綜合設計不得重複計列) 

2.申請獎勵額度 

(1)特(專一) 

A.本案基地面臨二條道路，東側寶橋路 235 巷(15 公尺)及北側寶元路二段

1 巷，為提供舒適的步行空間，故留設 6 公尺人行步道。人行步道設置

面積為 798.80 ㎡(詳見圖 10-7)。 

B.本案所規劃留設之人行步道，未來將依規定管理維護且開放予市民使

用，對於地方之服務具有高度之公益性。 

C.獎勵容積：798.80 ㎡×1.5＝1,198.20 ㎡【獎勵取 1,198.19 ㎡】 

D.佔基準容積比：(1,198.19/13,209.00)×100%＝9.07% 

E.9.07%≦法定容積 30%【符合規定】 

 

(2)特(專三) 

A.本案基地面臨二條道路，東側寶橋路 235 巷(15 公尺)及北側寶元路二段

1 巷，為提供舒適的步行空間，故留設 4 公尺人行步道。人行步道設置

面積為 323.56 ㎡(詳見圖 10-8)。 

B.本案所規劃留設之人行步道，未來將依規定管理維護且開放予市民使

用，對於地方之服務具有高度之公益性。 

C.獎勵容積：323.56 ㎡×1.5＝485.34 ㎡ 

D.佔基準容積比：(485.34/12,680.64)×100%＝3.83% 

E.3.83%≦法定容積 30%【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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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7  人行步道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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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第 8 點 

1.法令規定 

依本辦法第 9 條規定，申請更新地區時程之容積獎勵者，依下列規定核給： 

於都市更新地區公告日起 
獎勵額度(擇一適用) 

申請核准事業概要者 申請事業計畫報核者 

一年內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八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十 

二年內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七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九 

三年內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六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八 

四年內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三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五 

五年內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三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五 

六年內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三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五 

經本府同意延長者，於延長

期間內 
－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三 

前項時程獎勵起算日，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計畫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申請獎勵額度 

本更新單元屬民國 101年 5月 8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79次會議審查

通過之「變更新店都市計畫(配合新店區榮工廠地周邊地區都市更新計畫)專

案通盤檢討案」草案，尚未公告。因本案須配合擬訂事業計畫及細部計畫並

經市府審查通過後，該計畫及「擬定新店榮工廠地周邊地區都市更新計畫」

案才公告發布實施，並公告為更新地區後，細部計畫才公告發布實施，後續

事業計畫才公告發布實施。因此，本案係屬於都市更新地區公告日起一年內

申請事業計畫報核者，符合申請 10%容積獎勵規定。 

(1)特(專一) 

A.佔基準容積比例：10% 

B.獎勵容積：13,209.00 ㎡×10%＝1,320.90 ㎡ 

(2)特(專三) 

A.佔基準容積比例：10% 

B.獎勵容積：12,680.64 ㎡×10%＝1,268.06 ㎡ 

(六)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第 9 點 

1.法令規定 

申請更新單元規模之容積獎勵者，依下列規定核給，其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

15%為上限： 

(1)A1：更新單元規模屬完整計畫街廓，獎勵法定容積 5%。 

(2)A2：於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規模達 3,000 ㎡以上；或於未經

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達更新單元土地面

積三分之一且更新單元規模達 3,000 ㎡以上者，依下列公式計算獎勵容

積，其含完整計畫街廓者，得再增加法定容積 5%： 

A2＝5%＋【2%×(B1–3000 ㎡)÷500 ㎡】 

A2：更新單元規模達 3,000 ㎡以上之獎勵容積 

B1：更新單元土地面積 

(3)A3：於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未達更

新單元土地面積三分之一且更新單元規模達 5,000 ㎡以上者，依下列公式

計算獎勵容積，其含完整計畫街廓者，得再增加法定容積 5%： 

A3＝5%＋【2%×(B1–5000 ㎡)÷500 ㎡】 

A3：於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未達更

新單土地面積三分之一且更新單元規模達 5,000 ㎡以上之獎勵容積 

B1：更新單元土地面積 

(4)經政府機關取得所有權並開闢完成之計畫道路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之面

積，不得計入更新單元規模。 

2.申請獎勵額度 

本更新單元屬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基地總面積為 12,322.37 ㎡，依前述

公式計算後 A2為 42.29%，已超過本項可申請容積獎勵上限 15%之規定，故

本案申請更新單元規模之容積獎勵為 15%。 

A2＝5%+{2%×(12,322.37－3000)/500}＝42.29%，本案取 15%。 

(1)特(專一) 

A.佔基準容積比例：15% 

B.獎勵容積：13,209.00 ㎡×15%＝1,981.35 ㎡ 

(2)特(專三) 

A.佔基準容積比例：15% 

B.獎勵容積：12,680.64 ㎡×15%＝1,90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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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上限檢討 

1.依據內政部 103 年 1 月 10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13738 號令修正之「都市更新

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13 條規定，依本辦法規定給予獎勵後之建築容積，

及其他為促進都市更新事業之辦理，經地方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給

予獎勵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 1.5 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

地 0.3 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且不得超過依「都市計畫法」第 85

條訂定施行細則之規定。 

(1)特(專一) 

經計算，特(專一)擬申請更新容積獎勵為 6,208.22 ㎡，佔法定容積 47%，

未超過獎勵上限為法定容積 50%，符合規定。 

(2)特(專三) 

經計算，特(專三)擬申請更新容積獎勵為 5,959.90 ㎡，佔法定容積 47%，

未超過獎勵上限為法定容積 50%，符合規定。 

2.實際容積獎勵額度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核定為準。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獎勵 

依據 100 年 1 月發布實施「變更新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

檢討)(第二階段)案」第 11 點、103 年 4 月 29 日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

行細則」第 48 條及 109 年 2 月 21 日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15 次會議審議通

過「擬定新店都市計畫(配合新店榮工廠地周邊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更新單元 5)

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三–(三)點： 

(一)法令規定 

變更新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第 11 點 

『…(前略)申請者並應與本府簽訂協議書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保證於使

用執照核發後 2 年內，取得綠建築標章，且申請使用執照時，應提供因綠建

築所獎勵增加樓地板面積法定工程造價之 5 倍保證金。…(後略)』 

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行細則 

第 48 條 

『…(前略)都市計畫書內有規定下列獎勵項目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規定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及通過綠建築分級評估方式申請獎勵者，取

得黃金級者給予獎勵額度上限不得高於基準容積百分之三；取得鑚石級者給

予獎勵額度上限不得高於基準容積百分之六，原獎勵規定應停止適用。…(後

略)』 

 

 

「擬定新店都市計畫(配合新店榮工廠地周邊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更新單元

5)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三–(三)點 

『…(前略)2.建築物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行細則第 48 條申請綠建築獎勵

者，應與新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給予容積獎勵。…(後略)』 

(二)有關綠建築計畫詳見拾貳、都市設計與景觀計畫：一、專章檢討-專章十三、 

綠建築計畫。 

(三)申請獎勵額度 

為呼應世界永續發展潮流，創造人與自然共生之生活環境，本案建築規劃將

以綠建築為概念，以「舒適」、「自然調和健康」、「環保」等三大設計理

念，興建省能源、省資源、低污染之綠建築，並於綠建築評估九項指標中，

設計符合黃金級綠建築為目標，冀期本案綠建築規劃為我們的居住環境提供

更豐潤的貢獻。 

本案依據 2015 年版之規定申請之 9 項評估指標中，檢討綠化量、基地保水、

日常節能、CO2減量、廢棄物減量、水資源及污水垃圾改善等 7 項指標，而

本案基地面積小於 1 公頃，符合免「生物多樣性指標」評估之規定，因此黃

金級的分級評分基準為 48 分≦RS≦58 分，經評估後本案得分為 48.66 分，

符合黃金級綠建築標準(詳見表 10-3)，故本案擬申請黃金級綠建築之容積獎

勵值 3%。有關黃金級綠建築指標評估內容說明如下： 

1.特(專一) 

(1)佔基準容積比例：3% 

(2)獎勵容積：13,209.00 ㎡×3%＝396.27 ㎡ 

2.特(專三) 

(1)佔基準容積比例：3% 

(2)獎勵容積：12,680.64 ㎡×3%＝380.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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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綠建築保證金繳納及計算說明 

本案將配合市府規定簽訂協議書並於申請使用執照時繳納該保證金共計

74,660,176 元予新北市政府，其保證金金額計算如下： 

1.特(專一) 

(1)△F0(基準容積)=13,209.00 ㎡ 

(2)黃金級綠建築獎勵容積=13,209.00 ㎡×3%＝396.27 ㎡ 

(3)法定工程造價=15,650.00 元/㎡ 

(4)綠建築保證金=396.27 ㎡×15,650.00 元/㎡×5=31,008,128 元 

2.特(專三) 

(1)△F0(基準容積)=12,680.64 ㎡ 

(2)黃金級綠建築獎勵容積=12,680.64 ㎡×3%＝380.41 ㎡ 

(3)法定工程造價= 22,950.00 元/㎡ 

(4)綠建築保證金=380.41 ㎡×22,950.00 元/㎡×5=43,652,048 元 

3.綠建築保證金=31,008,128 元＋43,652,048 元=74,660,176 元 

(五)綠建築管理維護費用 

本案綠建築管理維護費用共計 3,733,008 元，其金額計算如下： 

1.特(專一) 

綠建築管理維護費用＝綠建築保證金×5% 

＝31,008,128 元×5% 

＝1,550,406 元 

2.特(專三) 

綠建築管理維護費用＝綠建築保證金×5% 

＝43,652,048 元×5% 

＝2,182,602 元 

3.綠建築管理維護費用=1,550,406 元＋2,182,602 元=3,733,008 元 

表 10-3  綠建築評估資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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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容積移轉說明 

本案將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等

相關規定申請容積移轉，經檢討後，本案符合申請基準容積 33.50%容積移轉，

核算面積為特(專一)4,425.01 ㎡，特(專三)4,248.01 ㎡。使建物開發強度符合地區

機能，並透過捐贈新店都市計畫區內未徵收開闢之計畫道路或其他私有公共設施

保留地來協助市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 市有土地參與容積移轉效益分析 

本案為乙種工業區變更為特(專一)及特(專三)，依規定應捐贈可建築土地面積

(特(專三))面積 603 平方公尺。 

捐贈予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土地面積為 603 平方公尺，佔特定專用區總面積

8,806 平方公尺之比例為 6.85%。由於本案係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分別送

審，目前為事業計畫審議階段，故捐贈新北市政府財政局土地後，參與更新

申請容積移轉前後效益分析詳見表 10-4。 

 國有土地參與容積移轉效益分析 

本案變更前為乙種工業區，總面積為 12,322.37 ㎡，其中國有土地為 1,276.08

㎡，約佔總面積 10.36%。變更為特(專一)及特(專三)，依規定應負擔公共設施

用地 28.53%及捐贈可建築土地 4.89%，合計為 33.42%。扣除負擔後剩餘土地

面積 849.61 平方公尺，佔特定專用區總面積 8,806 平方公尺之 9.65%。國有

地參與更新申請容積移轉前後效益分析詳見表 10-4。 

表 10-4  容積移轉前後差異對照表 

項目差異 容積移轉前 容積移轉後 差異比較 

共同負擔 5,928,049,428 7,007,357,116 1,079,307,688 

共同負擔比例 60.68% 53.70% -6.98% 

更新後總銷 9,769,961,091 13,048,368,000 3,278,406,909 

容積移轉成本 - 317,126,075 317,126,075 

新北市分得權值 

(暫以土地持分面積比例計算) 
669,008,237 902,697,765 233,689,528 

新北市負擔容積移轉成本 - 21,715,537 21,715,537 

國有地分得權值 

(暫以土地持分面積比例計算) 
942,801,245 1,272,128,696 329,327,451 

國有地負擔容積移轉成本 - 30,602,666 30,602,666 

註：本案為事業計畫階段，表內試算數據僅供參考，實際數據應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結果為

準。 

四、容積獎勵上限檢討 

依據「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行細則」第 47 條規定：「各土地使用分區除依本法

第 83 條之 1 規定可移入容積外，於法定容積增加建築容積後，不得超過下列規 

定： 

一、依都市更新法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地區：建築基地 1.5 倍之法定容積或各

該建築基地 0.3 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一)特(專一) 

申請之容積獎勵除容積移轉(33.5%)外，計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

更新容積獎勵項目，上限 50%，加計後擬申請額度上限為 83.5%(24,238.51

㎡)，特(專一)實設容積樓地板為 24,238.27 ㎡，符合規定。 

24,237.85 ㎡＜24,238.51 ㎡…………OK 

(二)特(專三) 

申請之容積獎勵除容積移轉(33.5%)外，計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

更新容積獎勵項目，上限 50%，加計後擬申請額度上限為 83.5%(23,268.96

㎡)，特(專三)實設容積樓地板為 23,268.69 ㎡，符合規定。 

23,268.84 ㎡＜23,268.96 ㎡…………OK 

五、其他 

本案申請容積獎勵上限特(專一)合計 83.50%、特(專三)合計 83.50%，依據「變更

新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其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第 17 條規定(條文內容節錄如下)，都市更新單元及申請容積達基準

容積 1.5 倍以上之建築基地，應先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

申請建造執照，本案將依規定製作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提請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審議。 

變更新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7 條： 

下列地區或建築應先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依「臺北縣都市設計審議原

則」審議通過後方得申請建造執照： 

(一)申請基地面積大於 6,000 平方公尺且總樓地板面積大於 30,000 平方公尺。 

(二)廣場面積達 6,000 平方公尺以上，公園面積達 10,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三)工程預算 3,000 萬元以上之公有建築物及工程預算 5,000 萬元以上之公共設

施。 

(四)都市更新單元。 

(五)申請容積達基準容積之 1.5 倍以上之建築基地。 

(六)風景區。 

(七)保護區建築面積 2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開發申請案。 

(八)樓地板面積 6,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立體停車場。但建築物附屬停車場不在此

限。 

(九)採立體多目標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建築申請案，及建築基地面積在 6,000 平

方公尺以上者。 

(十)其他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認定並經新北市政府公告之建築、特定區

域、公共設施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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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資料： 
一、 案名：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元段 26 地號等 23 筆(原 2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都市設計審議案 
二、 實施者：總行營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 更新單元面積：12,322.37 ㎡；重建基地總面積：8,806.00 ㎡【特(專一)：4,403.00 ㎡；特(專三)：4,403.00 ㎡】 
四、 容積率：特(專一)，300%；特(專三)，288%；平均 294% 
五、 基準容積：特(專一)，13,209.00 ㎡；特(專三)，12,680.64 ㎡，合計 25,889.64 ㎡ 

貳、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第 13 點規定，簡述本更新單元可申請之都市更新容積獎勵上限值。 

獎勵項目 申請內容 計算式及說明 
獎勵面積

(㎡) 

基準容積

比例(%) 

審核 

符合 不符 

依本基準第 4 點

至第 12 點規定

給予獎勵後之建

築容積 

依本基準第 4 點至第 12 點規定給予獎勵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 1.5 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
地 0.3 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但經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八條所定程序指定為策略性再開發地區，
實施者依本基準第 5(或 6)點、第 7 點、第 9 點申請獲准獎勵且更新後集中留設公共開放空間達基地面積 50%以
上者，其獎勵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 2 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 0.5 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
原建築容積。 

本案擬申請更新容積獎勵合計 

特(專一)6,208.23 ㎡(47.00%)≦50% 

特(專三)5,959.90 ㎡(47.00%)≦50% 

特(專一) 

6,208.23 ㎡ 

特(專三) 

5,959.90 ㎡ 

特(專一) 

47.00% 

特(專三) 

47.00% 

  

更新單元未鄰接 8 公尺以上計畫道路者，前項獎勵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 1.3 倍之法定容積或
各該建築基地 0.2 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且不適用策略性再開發地區之相關規定。但更新單元與 8

公尺以上計畫道路連接之路段，可整段退縮並與所鄰道路寬度合計達 8 公尺者，不在此限。 

本案基地面臨二條道路，東側寶橋路 235 巷(15 公尺)及北側寶元路二段

1 巷。     

參、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第 2 點以下申請容積獎勵項目如下表： 

獎勵項目 申請內容 計算式及說明 
獎勵面積

(㎡) 

基準容積

比例(%) 

審核 

符合 不符 

二、申請公益設

施之容積獎勵者 

(一)更新後

提供社區使

用之公益設

施 

1.係指公寓大廈共用部分留設供社區作集會、休閒、文教或交誼等服務性公共空間，並應於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中訂定管理維護計畫，納入規約草約據以執行。 

2.產權應登記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 

3.屬「建築技術規則」第 162 條所定不計樓地板面積部份，不得列計本款。 

4.其樓地板面積不予計算容積。 

A.特(專一) 

本案於建築物2樓設置公益設施供區內辦公或工作之人員及商務洽公

民眾使用，包括體適能中心、桌球區、撞球區、綜合教室(多功能教

室、小會議室)等，設置樓地板面積為 819.63 ㎡(詳見圖 10-1 及拾貳、

都市設計與景觀計畫：專章檢討-專章二 、 社區公益設施檢討專章)，

約佔特(專一)法定容積 6.21%。 

B.特(專三) 

本案於建築物 3 樓設置公益設施供社區居民使用，包括體適能中心、

桌球區、綜合教室(媽媽教室、視聽會議室、多功能教室)等，設置樓

地板面積為 887.00 ㎡(詳見圖 10-1 及拾貳、都市設計與景觀計畫：專

章檢討-專章二 、 社區公益設施檢討專章)，約佔特(專三)法定容積

6.99%。 

本案合計規劃之社區公益設施總樓地板面積為 1,706.63 ㎡，本項樓地板

面積將依規定不予計算容積。 

-- --   

(二)經政府

指定額外提

供之公益設

施 

1.係指供機關(構)、社區住戶或社區住戶以外之不特定公共使用。 

2.室內主建物面積至少須達 300 ㎡，並應具備獨立之出入動線，且符合無障礙環境需求。產權並
應另編建號，單獨登記。 

3.實施者應一併就所提供之公益設施設計施工完成，依使用種類與目的，設置使用所需之基本設
施、設備或裝修，並得經受贈單位之同意，將其折算為費用。且為協助受贈單位對公益設施之
管理維護，實施者應視實際需要提供必要之管理維護費用，並納入事業計畫書載明。 

4.實施者應於更新事業完成後將公益設施產權無償登記為公有，並於領得使用執照並完成水、電
及相關設施、設備或裝修後，由實施者會同受贈單位辦理移交接管。 

5.受贈單位或管理機關必要時得另行依法處分利用。 

6.樓地板面積除不計入容積外，得依下列公式計算獎勵容積，並以法定容積之 15%為上限。 

7.公式：(捐贈公益設施土地成本＋興建成本及設備設施裝修費用＋提供管理維護基金) × 1.2 

                   (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單位興建成本—單位管銷費用) 

本案於特(專三)規劃公共托育中心面積 730.70 ㎡(詳見圖 10-2)，並設置

獨立出入口，未來產權將捐贈與新北市政府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依

規定提撥管理維護經費。 

公式=(44,045,417 元+51,876,047 元+3,653,500 元)×1.2/(150,706 元/㎡－

56,796 元/㎡－6,248 元/㎡)= 1,363.07 ㎡ 

經計算，本案於特(專三)規劃公共托育中心面積 730.70 ㎡，可申請容積

獎勵面積 1,363.07 ㎡，本案擬申請 1,163.16 ㎡，約特(專三)法定容積之

9.17%，符合「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第 2 點法定容

積 15%上限之規定。 

本項管理維護基金將由實施者於取得使用執照前，以現金、金融機構本

票或支票，一次繳納予該設施空間之新北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特(專三) 

1,163.16 

特(專三) 

9.17% 
  

小計(1) 【特(專一)0%、特(專三)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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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項目 申請內容 計算式及說明 
獎勵面積

(㎡) 

基準容積

比例(%) 

審核 

符合 不符 

三、申請協助開

闢或管理維護更

新單元週邊公共

設施，或捐贈經

費予本府都市更

新基金之容積獎

勵者 

(一)協助開

闢更新單元

周邊公共設

施者 

1.土地產權私有者應登記為公有。              

2.開闢程度應經該公共設施管理機關認可。 

3.公式：(協助開闢毗鄰基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所需工程費＋土地取得費用＋拆遷安置經費) × 1.2 

                     (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單位興建成本—單位管銷費用) 

-- -- --   

(二)提供公

共設施管理

維護費或捐

贈經費 

1.提供更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用或捐贈經費予本府都市更新基金              

2.提供管理維護費用者，應經公共設施管理機關認定有必要性，其費用納入都市更新基金。 

3.本款金額應於取得建造執照前全數一次繳納。 

4.公式：   維護管理費用或捐贈都市更新基金之金額× 1.2  

       (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單位興建成本—單位管銷費用)  

特(專一) 

本案捐贈 69,993,500 元經費予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基金，並於取得建

造執照前全數一次繳納，可申請容積獎勵面積 783.15 ㎡，約佔特(專

一)法定容積之 5.93%，符合「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

第 3 點法定容積 15%上限之規定。 

 

特(專一) 

783.15 ㎡ 

 

 

 

特(專一) 

5.93% 

 

 

  

小計(2) 獎勵容積上限(一)+(二)≦ 法定容積 15%   【特(專一)5.93%】 

四、申請保存維

護更新單元範圍

內具歷史性、紀

念性、藝術價值

建築物容積獎勵 

1.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 15%為上限。 

2.公式：            保存維護所需經費 × 1.2 

        (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單位興建成本—單位管銷費用) 

 

 

-- -- --   

小計(3) (0%) 

五、申請更新單

元之整體規劃設

計對於都市環境

品質、無障礙環

境、都市景觀、

都市防災、都市

生態具有正面貢

獻，或採智慧型

建築設計，其標

準高於都市計

畫、消防、建築

及相關法令規定

之容積獎勵者 

(一)A1： 

設計建蔽

率 

1. 綠覆率達 60%以上。 

   綠覆率＝                            綠覆面積                      

實設空地面積－騎樓－迴廊－私設通路－基地內通路－無遮簷人行道 

 

2. B＝法定建蔽率－設計建蔽率，本款設計建蔽率之計算：           建築面積 

                                                       (基地面積－現有巷道面積)     

3.獎勵額度： 

 

 

 

1.特(專一) 

(1)基地面積 4,403 ㎡，法定建蔽率 55%，建築面積為 2,421.65 ㎡。實

設建築面積為 1,439.25 ㎡，設計建蔽率為 32.69%。本基地法定建蔽

扣除設計建蔽率，B 值等於 22.31%。依規定，本案得爭取獎勵法定

容積 7%(詳見圖 10-3)。 

(2)經計算後，綠覆面積為 2,114.47 ㎡，其綠覆率達 71.34%，符合不得

低於 60%之規定(詳見圖 10-5)。 

綠覆率＝(綠覆面積÷實設空地面積)×100%＝(2,114.47 ㎡÷2,963.75

㎡)×100%＝71.34%＞60% 

(3)本案申請 7%獎勵；獎勵容積 13,209.00 ㎡×7%＝924.63 ㎡。 

2.特(專三) 

(1)基地面積 4,403 ㎡，法定建蔽率 55%，建築面積為 2,421.65 ㎡。實

設建築面積為 1,262.87 ㎡，設計建蔽率為 28.68%。本基地法定建蔽

扣除設計建蔽率，B 值等於 26.32%。依上表之規定，本案得爭取獎

勵法定容積 9%(詳見圖 10-4)。 

(2)經計算後，綠覆面積為 2,068.68 ㎡，其綠覆率達 65.88%，符合不得

低於 60%之規定(詳見圖 10-6)。 

綠覆率＝(綠覆面積÷實設空地面積)×100%＝(2,068.68 ㎡÷3,140.13

㎡)×100%＝65.88%＞60% 

(3)本案申請 9%獎勵；獎勵容積 12,680.64 ㎡×9%＝1,141.25 ㎡。 

 

特(專一) 

924.63 ㎡ 

 

特(專三) 

1,141.25 ㎡ 

特(專一) 

7% 

 

特(專三) 

9% 

  

(二)A2： 

立體綠化 

1.建築物之牆面、露台或屋頂層綠覆率達 50%以上        

2.獎勵容積以法定容積 5%為上限                         

3.牆面綠覆率：    綠覆(綠牆/綠籬)面積                       

(建築物立面總表面積－開口面積)              

4.露台或屋頂層綠化率：                    綠覆面積 

露台或屋頂層總表面積－屋突面積－機電設備設施面積 

5.公式：               立體綠化所需經費 × 1.2 

(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單位興建成本—單位管銷費用) 

-- -- --   

(三)A3： 

增設機車

停車位 

1.為改善公共停車、因應轉運需求         2.機車停車位滿足一戶一機車位         

3.另行增設平面式機車位數達 100 輛以上   4.具有獨立樓(電)梯間出入口        

5.供社區外不特定公眾停車               6.於事業計畫提出管理營運計畫 

7.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 5%為上限 

8.機車停車空間應符合「新北市建築物機車停車空間設置要點」之規定 

獎勵容積(A3)＝增設機車位之數量×4 ㎡  

-- -- --   

×100% 

×100% 

×100% 

B 獎勵容積 

≧10 3% 

≧15 5% 

 

B 獎勵容積 

≧20 7% 

≧2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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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項目 申請內容 計算式及說明 
獎勵面積

(㎡) 

基準容積

比例(%) 

審核 

符合 不符 

(四)A4： 

夜間照明  

1.對於周邊公共使用空間夜間照明有貢獻    

2.採省電節能設備                         

3.公共集會類、商業類、辦公服務類或其他具有地標性經委員會同意   

4.獎勵額度以法定容積 3%為上限 

5.公式：                夜間照明所需經費×1.2 

(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單位興建成本—單位管銷費用) 

-- -- --   

(五)A5： 

建物配置 

同時符合下列規定者，獎勵法定容積 5%。 

1.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最小不得低於 4 公尺，且平均達 6 公尺。 

2.與建築線淨寬最小不得低於 6 公尺。 

3.基地如設置兩幢以上之建築物，其兩幢建築物間之距離及同一幢內不相連之二棟建築物間之距離

應達 8 公尺。 

4.依內政部「劃設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各戶配置均在消防救災半徑範圍內，以達消防

救災可及化。 

-- -- --   

五、申請更新單

元之整體規劃設

計對於都市環境

品質、無障礙環

境、都市景觀、

都市防災、都市

生態具有正面貢

獻，或採智慧型

建築設計，其標

準高於都市計

畫、消防、建築

及相關法令規定

之容積獎勵者 

(六)A6： 

開挖率： 

1.都市計畫或相關法規未規定開挖率者，法定開挖率以 70%核計         

2.B＝法定開挖率－實際開挖率 

3.獎勵額度： 

-- -- --   

(七)A7： 

基地內留

設通路 

1.經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              

2.配合周邊道路系統提供基地內 4 公尺以上寬度之通道  

3.供不特定之公眾便利通行 

4.依實際留設面積核計獎勵容積，其獎勵額度以 3%為上限。 
-- -- --   

小計(4) 獎勵容積上限 A1+A2+A3+A4+A5+A6+A7≦法定容積 20%     【特(專一)7%、特(專三)9%】 

六、配合都市發

展特殊需要而留

設大面積開放空

間、人行步道及

騎樓之容積獎勵

者，應符合下列

規定，其獎勵額

度以法定容積

30%為上限 

(一 )基地

配置自建

築線起退

縮淨寬 4

公尺以上

建築者 

1.基地配置自建築線(含計畫道路、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地)起退縮淨寬(不含造型板、雨遮)4 公尺以

上建築。 

2.於退縮空間內配合周邊道路系統，設置人行步道、自行車道、街角廣場、街道家具、無障礙空間、

綠化植栽或增加必要之路寬。 

3.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第 5 點第 3 項退縮部分不得計入本款實際退縮面積。 

4.申請態樣： 

(1)屬計畫道路所圍之完整街廓、或由現有巷道等所圍之街廓且其基地面積達 3,000 ㎡以上，四周

均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a 倍核計獎勵容積(商業區 a＝2.6，住宅區或其他分區 a＝2.0)。 

(2)面臨 3 條以上道路之基地，臨道路側均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a 倍核計獎勵容積(商業區 a

＝2.3，住宅區或其他分區 a＝1.8)。 

(3)面臨 2 條以上道路之基地，臨道路側均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a 倍核計獎勵容積(商業區 a

＝2.0，住宅區或其他分區 a＝1.5)。 

(4)其他臨道路側部分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a 倍核計獎勵容積(商業區 a＝1.2，住宅區或其他分

區 a＝1.0) 

(5)街角廣場應設置於道路轉角處，其最小設置面積不得小於 36 ㎡，最短邊長度不得小於 6 公尺。

街角廣場得設頂蓋，且淨高不得低於 6 公尺，並以其頂蓋投影面積×0.8 倍核計獎勵容積。 

1.本案基地面臨二條道路，東側寶橋路 235 巷(15 公尺)及北側寶元路二

段 1 巷，為提供舒適的步行空間，故留設 6 公尺人行步道。人行步道

設置面積分別為特(專一)798.79 ㎡、特(專三) 323.56 ㎡(詳見圖 10-6 及

圖 10-7)。 

2.本案所規劃留設之人行步道，未來將依規定管理維護且開放予市民使

用，對於地方之服務具有高度之公益性。 

3.特(專一) 

(1)獎勵容積：798.79 ㎡×1.5＝1,198.19 ㎡ 

(2)佔基準容積比：(1,198.19/13,209.00)×100%＝9.07% 

(3)9.07%≦法定容積 30%【符合規定】 

4.特(專三) 

(1)獎勵容積：323.56 ㎡×1.5＝485.34 ㎡ 

(2)佔基準容積比：(485.34/12,680.64)×100%＝3.83% 

(3)3.83%≦法定容積 30%【符合規定】 

特(專一) 

1,198.19 ㎡ 

 

特(專三) 

485.34 ㎡ 

特(專一) 

9.07% 

 

特(專三) 

3.83% 

  

(二 )空地

集中留設 

1.空地集中留設於沿街面形塑公共開放空間面積達 500 ㎡以上            

2.以實際留設面積核計獎勵容積 

3.本款面積與前款退縮面積及開放空間獎勵面積不得重複計列 

-- -- --   

小計(5) 獎勵容積上限≦法定容積 30%     【特(專一)9.07%、特(專三)3.83%】 

B 獎勵容積 

≧10 6% 

≧15 8% 

≧20 10% 

 

B 獎勵容積 

≧25 12% 

≧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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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項目 申請內容 計算式及說明 
獎勵面積

(㎡) 

基準容積

比例(%) 

審核 

符合 不符 

七、申請綠建築

設計取得綠建築

候選證書及通過

綠建築分級評估 

申請綠建築設計取得綠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綠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者，給予法定容積 6%之獎勵，取得黃金

級以上者，給予法定容積 8%之獎勵，取得鑽石級以上者，給予法定容積 10%之獎勵。實施者並應與本府簽訂

協議書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保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 2 年內，取得綠建築標章，且申請使用執照時，應提供

因綠建築所獎勵增加樓地板面積法定工程造價之 5 倍保證金。 

前項保證金退還依下列規定： 

1.依限取得該等級綠建築標章者，保證金無息退還。 

2.未依限取得銀級以上綠建築標章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3.依限取得銀級以上但未達原申請等級者，保證金於扣除原申請等級與實際取得等級之獎勵容積差額之樓地板

面積法定工程造價 5 倍之金額後無息退還。 

-- -- --   

小計(6) 【特(專一)0%、特(專三)0%】 

八、申請更新地

區時程之容積獎

勵者，依下列規

定核給 

 

於都市更新地區公告日起 
獎勵額度(擇一適用) 

申請核准事業概要者 申請事業計畫報核者 

一年內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八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十 

二年內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七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九 

三年內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六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八 

四年內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三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五 

五年內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三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五 

六年內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三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五 

經本府同意延長者，於延長期間內 － 獎勵法定容積百分之三 

前項時程獎勵起算日，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計畫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本更新單元屬民國 101 年 5月 8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79次會議

審查通過之「變更新店都市計畫(配合新店區榮工廠地周邊地區都市更

新計畫)專案通盤檢討案」草案，尚未公告。因本案須配合擬訂事業計

畫及細部計畫經市府審查通過後，該計畫甫公告發布實施，並公告為更

新地區。因此，本案係屬於都市更新地區公告日起 1 年內申請事業計畫

報核者，符合申請 10%容積獎勵規定。 

1.特(專一) 

(1)佔基準容積比例：10% 

(2)獎勵容積：13,209.00 ㎡×10%＝1,320.90 ㎡ 

2.特(專三) 

(1)佔基準容積比例：10% 

(2)獎勵容積：12,680.64 ㎡×10%＝1,268.06 ㎡ 

特(專一) 

1,320.90 ㎡ 

 

特(專三) 

1,268.06 ㎡ 

特(專一) 

10% 

 

特(專三) 

10% 

  

小計(7) 【特(專一)10%、特(專三)10%】 

九、申請更新單

元規模之容積獎

勵者，依下列規

定核給，其獎勵

額度以法定容積

15%為上限 

1.A1：更新單元規模屬完整計畫街廓，獎勵法定容積 5%。 

2.A2：於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規模達 3,000 ㎡以上；或於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內

建築物總投影面積達更新單元土地面積三分之一且更新單元規模達 3,000 ㎡以上者，依下列公式計算獎勵容

積，其含完整計畫街廓者，得再增加法定容積 5%： 

A2＝5%＋【2%×(B1–3000 ㎡)÷500 ㎡】 

A2：更新單元規模達 3,000 ㎡以上之獎勵容積 

B1：更新單元土地面積 

3.A3：於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未達更新單元土地面積三分之一且更新單

元規模達 5,000 ㎡以上者，依下列公式計算獎勵容積，其含完整計畫街廓者，得再增加法定容積 5%： 

A3＝5%＋【2%×(B1–5000 ㎡)÷500 ㎡】 

A3：於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未達更新單土地面積三分之一且更新單元

規模達 5,000 ㎡以上之獎勵容積 

B1：更新單元土地面積 

4.經政府機關取得所有權並開闢完成之計畫道路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之面積，不得計入更新單元規模。 

本更新單元屬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基地總面積為 12,322.37 ㎡，依

前述公式計算後 A2為 39.78%，已超過本項可申請容積獎勵上限 15%之

規定，故本案申請更新單元規模之容積獎勵為 15%。 

A2＝5%+{2%×(12,322.37－3000)/500}＝42.29%，本案取 15%。 

1.特(專一) 

(1)佔基準容積比例：15% 

(2)獎勵容積：13,209.00 ㎡×15%＝1,981.35 ㎡ 

2.特(專三) 

(1)佔基準容積比例：15% 

(2)獎勵容積：12,680.64 ㎡×15%＝1,902.09 ㎡ 

特(專一) 

1,981.35 ㎡ 

 

特(專三) 

1,902.09 ㎡ 

特(專一) 

15% 

 

特(專三) 

15% 

  

小計(8) 獎勵容積上限 A1＋A2＋A3≦法定容積 15%     【特(專一)15%、特(專三)15%】 

十、申請處理占

有他人土地之舊

違章建築戶之容

積獎勵者，應符

合下列規定，其

獎勵額度以法定

容積 20%為上限 

1.應於申請本基準第 4 點至第 9 點獎勵後仍未達第 13 點獎勵上限者，始予申請核計。 

2.獎勵容積以實測違建戶所占樓地板面積計算，且每戶並不得超過本市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平均水準係以最近

一次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中本市平均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 

3.實施者應於事業計畫核定前，檢具與違建戶之協議書，依簽定協議之戶數確認前款獎勵容積。 

4.舊違章建築戶之認定，以中華民國 81 年 1 月 10 日前建造完成者為限，且應檢附下列任一證明文件： 

(1)建物謄本。 

(2)戶口遷入證明。 

(3)稅籍證明。 

(4)自來水接水或電力接電證明。 

(5)區公所或原鄉(鎮、市)公所證明文件。 

(6)航照圖。 

(7)門牌編訂證明。 

-- -- --   

小計(9) 獎勵容積上限≦法定容積 20%     【特(專一)0%、特(專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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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項目 申請內容 計算式及說明 
獎勵面

積(㎡) 

基準容

積比例

(%) 

審核 

符合 不符 

十一、依本辦法

第 12 條規定申

請容積獎勵者，

應符合下列規定 

1.應同時符合下列情形後，始得申請： 

(1)都市更新事業共同負擔由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自行繳納。 

(2)更新後超過二分之一原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分配未達最近一次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閩地區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本市平均每

戶居住樓地板面積。 

(3)更新後不增加更新前住宅單元 10%。 

2.依下列公式計算獎勵容積： 

A ＝(B1×B2)－B3－B4 

A ：獎勵容積 

B1：本市平均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 

B2：更新後住宅單元數 

B3：本基準第 2 點至第 10 點獎勵容積 

B4：法定容積 

-- -- --   

小計(10) (0.00%) 

十二、依本條例

第 44條第 1項第

4 款規定申請容

積獎勵 

(一 )創意

建築 

非因基地條件限制，建築物主體造型創新，具地標性、前瞻性、未來性，或採新技術、新工法，對於都市美學及建築技術

提昇深具貢獻，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推薦為創意建築者，獎勵容積以法定容積 10%為上限。 
-- -- --   

(二 )危險

建築物有

立即拆除

重建必要 

屬地震、火災、水災、風災、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輻射污染建築物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經本府判定為危險建築

物有立即拆除重建必要者，依下列公式核計獎勵容積。但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已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行細則第 40 條

提高容積或輻射污染建築物已依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辦法第 14 條提高容積者，不適用本點。 

A ＝B ×10% 

A ：獎勵容積 

B ：該棟(幢)危險建築物所座落基地之法定容積 

-- -- --   

(三 )合法

四層樓以

上之建築

物 

屬合法 4 層樓以上之建築物，依下列公式計算獎勵容積： 

A ＝B ×10% 

A ：獎勵容積 

B ：合法 4 層樓以上建築物所座落建築基地之法定容積 

-- -- --   

(四 )配合

大眾捷運

系統或水

岸，提供

或設置適

當之天橋

(空橋 )、

人 工 平

臺、跨堤

設施、景

觀平臺供

公眾使用 

1.配合大眾捷運系統或水岸，提供或設置適當之天橋(空橋)、人工平臺、跨堤設施、景觀平臺供公眾使用者，依下列公式

計算，並以法定容積 5%為上限。 

2.公式：                   各項設施所需費用×1.2 

(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單位興建成本—單位管銷費用) 

 

-- -- --   

小計(11) (0.00%) 

 

 

 

 

 


